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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1年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区直各有关单位、各乡镇、各相关企业：
目前，全区即将进入高温酷暑季节，为贯彻落实长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长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21年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长卫职业函〔2021〕7号）精神，切实做好全区防暑降温工作，有效预防高温中暑事件发生，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暑降温工作

防暑降温工作是一项季节性很强的劳动保护工作，直接关系到劳动者身体健康和企业生产安全。各有关部门、各用人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针对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防暑降温工作做出周密细致的安排部署，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任务，采取有效措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地区、本单位工作实际，针对不同工种合理布局生产现场，改进生产工艺和操作流程，采取良好的隔热、通风、降温等措施，切实把防暑降温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防高温酷暑引发各类事故，全力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

二、强化管理，落实用人单位防暑降温主体责任

各用人单位要强化防暑降温主体责任意识，各乡镇要统筹安排好本地区防暑降温工作，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联防联控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要对高温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培训，普及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知识，提高广大劳动者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各用人单位要结合本单位的作业特点，适当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劳动和休息制度，合理安排职工在高温天气的工作时间；加大防暑降温经费的投入，配备必要的通风或降温设备，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个体防护用品和防暑降温清凉饮料及必需的药品。各医疗机构要做好户外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场所的防暑降温工作。

三、开展健康检查、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各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组织对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肺结核、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它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环境的劳动者，应当调整作业岗位。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露天作业及在温度超过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

凡工作场所存在高温作业（WBGT指数≥25℃）和夏季露天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以上）期间作业的用人单位，要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保护工作，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改善作业条件，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1.用人单位要制定防暑降温应急预案，根据从事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数量及作业条件等情况，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足量的急救药品。如发现劳动者出现中暑症状时，用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严重者及时送医。

2.在高温季节前按照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信息合理调整作业时间，严格遵守高温作业时间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积极改善高温工作环境，要设置风扇等基本防暑降温设施，配备清凉饮料和常用防暑药品的工间休息场所，有条件的可增设空调、喷雾风扇及淋浴设施。

五、突出重点，强化监督检查

区卫体局卫生监督所要认真履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结合新冠疫情防控。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核查、尘毒危害专项治理督查及执法检查等重点工作，加强对易发生高温中暑行业领域和单位的监督执法，重点检查用人单位防暑降温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建筑工、环卫工、巡线工、快递员等露天作业岗位和炼铁（钢）工、锅炉工、烧窑工等高温作业岗位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用人单位认真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确保防暑降温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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